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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曾就政府化驗所提供的服務進行審查。政府化驗所

為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提供廣泛的化驗所服務，包括根據多項

條例及規例的規定執行法定化驗工作、為政策局／部門及公共

機構提供化學測試和諮詢服務，以及為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法證

服務。  
 
 
2.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：  
 

─  政府化驗所管制人員報告內的服務表現目標以目標

完工時限的成功率來衡量 1。政府化驗所並非採用劃一

做法來計算實際完工時間，而若干化驗種類亦在衡量

工作表現時予以剔除。至於那些可分為細類的化驗類

別，所訂定的目標完工時限往往遠高於實際的完工時

間 ， 因 此 達 標 成 功 率 頗 高 。 審 計 署 曾 向 17個 用 戶

局／部門進行問卷調查，結果顯示有用戶局／部門要

求政府化驗所提高服務效率，使服務更切合其運作需

要；  
 
─  審計署審視了政府化驗所的內部質量審核報告，發現

由政府化驗所進行的部分根本原因分析未有徹底進

行，而部分不當情況屬不同組別所共有，並且經常發

生；  
 
─  政府化驗所自 2008年起，把部分恆常的食物監察測試

工作外判予本地認可的化驗所。在 2013-2014年度，在

4間獲得政府化驗所外判合約的私營化驗所之中，有

一間獲批 97%的食物化驗工作。此外，在政府化驗所

的外判開支中， 74%用於與外判沒有直接關連的項目

上；  
 
─  化學品的存貨管理亦發現問題，包括存貨量差異、存

貨系統中並沒有記錄化學品的有效期，以及並無就進

行定期盤點及檢查各類存貨的有效期作出規定；及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政府化驗所訂定了主要以成功率來衡量的服務表現目標，亦即就每類化驗服務

而言，在指定完工時間內完成用戶局／部門所提交個案的百分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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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政府化驗所收到的不少樣本屬於檢控用途的正式證

物。有 32%個案的證物在完成日期後超過 3個月仍未被

用戶局／部門領取，亦沒有制訂指引說明應如何處理

長期等待用戶局／部門取回的證物。  
 
 

3.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，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

作出書面回應：政府化驗所內化驗師職系的流失及人手水平；

因應政府化驗所內部質量審核所找到的 "應作改善地方 " 2採取的

跟進行動；政府化驗所有關外判服務及化學品存貨管理的政

策；以及政府化驗所的組織架構。政府化驗師 (署理 )的回覆載於

附錄42。  
 
 
4.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

的進展。 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"應作改善地方 "指由內部審核人員發現的值得關注並有可能造成不符規定情況

的地方，或純粹是加強或完善現有質量管理制度的建議。如屬前者，可就預防

工作提供建議。  


